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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及

董事會委員會組成的變動

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益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各
自為一名「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黃國偉先生（「黃先生」）已經由於其個
人事務而提呈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且不再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薪酬
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之成員，自2020年1月30日起生效。

黃先生已確認，其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不合，亦無任何其他有關其辭任之事項
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黃先生於任期內對本公司作出寶貴貢獻。

董事會委員會組成的變動
董事會謹此宣佈，由2020年1月30日起，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健航先生已經獲委任為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之成員，而獨立非執行董事曾
志藝先生則由審核委員會成員調任為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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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黃先生辭任後，本公司並不符合《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即至少要有一名
審核委員會成員是如《上市規則》第3.10(2)條所規定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具備適
當的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正在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黃先生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有關董事會委員
會成員之職位，從而於本公告日期起計三個月內符合《上市規則》第3.21條所載之
規定。本公司將會於適當時候另行發表公告。

承董事會命
益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健仁

香港，2020年1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健仁先生、范新培先生、梁維君先生、魏超靈先生、
謝永鑰先生及鄧志鵬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達仁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曾志藝
先生、唐儀先生、莊寧先生及黃健航先生。


